
苗栗地檢署執行科為民服務流程圖

一、聲請案之處理收狀（文） 檢察官批示 覆函
二、發還刑事保證金受刑人執行完畢 填發還保證金通知書保證人來總務科領回保證人得檢附原保證金收據、本人身分證及印章發還
三、聲請易科罰金之辦理定期傳喚執行（傳票載明聲請易科罰金須知提出證明文件） 受刑人報到 檢察官開庭詢問及審核聲請易科罰金之資料當庭諭知准駁1.繳清易科罰金

2.發監執行
四、聲請分期繳納罰金之辦理定期傳喚執行 受刑人或其家屬來署口頭聲請分期繳納罰金 開庭訊問並審核分期繳納罰金資料 當庭諭知准分期或金額並辦理分期繳納手續受刑人未到署由其本人或家屬以書狀聲請分期繳納 審核聲請分期繳納罰金書所附文件 函覆准分期數金額並通知來署辦理分期手續
五、專科罰金及緩起訴之執行定期傳喚執行 專科罰金：受刑人或其家屬來署或郵匯繳納罰金緩起訴：受刑人或其家屬來署或郵匯繳納法金或到署執行義務勞役
六、撤銷通緝之辦理緝獲或投案 詢問

時效完成及應報請撤銷通緝時效完成者
1.發監執行2.易服勞役3.繳清罰金4.分期繳納罰金5.繳清易科罰金 發給歸案證明書 當（次）日辦理撤銷通緝

七、贓證物品（贓款）之處理檢察官發處分命令（發還沒收等） 處分命令一份通知贓物庫辦理沒收或發還處分命令一份通知受領人來領回贓物體積小者可隨文郵寄發還
八、聲請定期應執行刑之辦理收案後發覺有合於刑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應主動聲請定執行刑 檢察官撰寫聲請書 函送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 主動發還溢繳罰金換發指揮書
九、聲請易服社會勞動之辦理定期傳喚執行(傳票載明聲請易服社會勞動須知提出證明文件)

受刑人報到 檢察官開庭訊問及審核聲請易服社會勞動之資料
易科罰金

當庭預知准駁
2、駁回聲請1、准予社會勞動發監執行


